
  

 

工银瑞信河北高速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

关于 2024 年第 3 季度经营情况的临时公告 

 

一、公募 REITs 基本信息 

公募 REITs 名称 
工银瑞信河北高速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

投资基金 

公募 REITs 简称 工银河北高速 REIT 

场内简称 河北高速 

公募 REITs 代码 508086 

公募 REITs 合同

生效日 
2024 年 6 月 18 日 

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告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及配套法规、《公

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(试行)》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（REITs）业

务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

施证券投资基金（REITs）业务规则指引第 5 号-临时

公告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以及《工银瑞信河北高速

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

同》《工银瑞信河北高速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

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》 

二、基础设施项目基本情况 

基础设施项目名称  荣乌高速（大王店枢纽互通至冀晋界段） 

基础设施项目公司名称  河北瑞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

基础设施项目类型  收费公路 

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经营 基础设施项目荣乌高速（大王店枢纽互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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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  
冀晋界段）的运营管理，通过为过往车辆提

供通行服务并按照政府收费标准收取车辆通

行费的方式获取经营收益。 

基础设施项目地理位置  

基础设施项目荣乌高速（大王店枢纽互通至

冀晋界段）起自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，途经

保定市徐水区、满城区、易县、涞源县四县

区，止于涞源县驿马岭（冀晋界）。 

 

三、基础设施项目 2024 年第 3 季度经营情况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（REITs）规

则适用指引第 5 号—临时报告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本基金 2024 年第 3

季度基础设施项目路费收入同比变动超过 20%，特此公告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基础设施项目第 3 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情况 

2024 年第 3 季度，基础设施项目实现路费收入（不含税）15,407.36

万元，环比上涨 20.91%，相较于 2023 年第 3 季度同比下降 22.64%；基础

设施项目日均收费车流量 1.85 万辆，环比上升 16.21%，相较于 2023 年

第 3 季度同比下降 8.88%。 

（二）基础设施项目第 3 季度经营情况变化的原因分析 

1.天气因素。2024 年 3 季度，基础设施项目所在区域强降雨频次高、

范围广、雨量大（总降雨天气 37 天，比去年同期多 9 天），影响车辆出

行；同时按照高速公路行业主管部门的汛期管控要求，在恶劣天气时采取

封路、限两客一危及黄牌货车等交通管制措施 36 次，影响车辆出行，对

本项目收费车流量及路费收入造成负面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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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周边路网占道养护施工影响。2024 年 7 月底至 9 月，基础设施项

目沿线（张石高速荣乌共线段、荣乌高速山西浑源段和灵山段、津雄高速

雄安新区段和霸州段）多处互通相交路段占道养护施工，施工时间分别为

36 天、40 天和 68 天、42 天和 18 天，导致一部分车辆绕行，影响了基础

设施项目交通量。 

3.车型结构变动影响。出于交通安全和保通保畅考虑，节假日车流高

峰期间，高速交警对基础设施项目和周边道路的黄牌货车进行限行管控，

累计管控时间超过 27 小时。同时，受货运需求不足、暑期出游车辆增加

等影响，基础设施项目客货比由去年同期的 46:54 变为 56:44，因客车收

费标准低于货车收费标准，导致整体路费收入下降。 

四、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影响 

2024 年第 3 季度基础设施项目上述经营情况的变动，影响了当期的

路费收入及现金流，进而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期可供分配金额。 

从 2024 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情况来看，1-7 月整体运营平稳，

累计实现路费收入（不含税）29,151.50 万元，累计同比变动-2.56%；受

8 月、9 月阶段性波动影响，前三季度累计实现路费收入（不含税）

39,908.50 万元，同比降幅为-10.46%，占 2024 年全年预测路费收入的

68.41%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基础设施项目沿线主汛期基本结束，上述路

段占道施工基本完成；随着进入冬季储煤阶段和一系列支持经济稳定运行

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和落地，货运需求阶段性下行压力有所缓解，根据运营

管理机构的初步估算，第 4 季度路费收入同比数据有望明显改善。  

五、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以勤勉负责的态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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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，力争实现基础设施项目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。已

采取及将持续采取多种措施，为通行车辆提供高质量服务： 

1.积极引流增收。一方面，联合周边景区景点和旅行社，紧盯荣乌高

速沿线丰富的红色经典、特色运动、自然风光等旅游资源，积极开展包括

自媒体宣传、景区优惠购票等“高速+旅游”各类宣传推广活动，扩大片

区效应；另一方面，主动走访周边大型企业、物流公司，开展路网营销、

需求调研等工作，建立路况信息共享机制，积极“引车上路”。 

2.持续关注周边路网状况。及时全面掌握周边路网通行状态，在周边

道路因占道养护、安全状况、除雪进度、环境监测等因素制约车辆通行时，

采取增加指示牌等措施及时合理引导地方车辆通过荣乌高速通行。 

3.持续保通保畅。河北高速集团荣乌分公司为河北高速集团首个自主

救援试点单位，根据基础设施项目情况制定了“一站一方案、一段一策

略”疏堵保畅方案，扎实开展恶劣天气、突发事件等道路交通应急演练，

不断提升应急处置水平；同时加大与高速交警、路政等相关单位联勤联动，

深度打磨“首遇负责”“一呼群应”“梯次巡查”的“一路多方”应急反

应机制，提升拥堵事件的快速处置能力，保障道路畅通。 

4.强化安全排查。加强、加密汛期和雨雪天气巡查频次，快速疏通排

水设施，尤其加大高边坡路段、长大陡坡巡查力度，发现问题及时发布预

警信息，摆放安全警示标志，做好临时安全防护措施，必要时局部进行交

通管控。 

5.做好冬季除雪保畅工作。一是运营管理机构与山西连接道路建立除

雪保畅联动互助机制，及时调配机械、材料和人员投入，在出现强降雪天

气时辅助荣乌高速山西段开展除雪保畅工作，保障省际高速道路畅通安

全，确保车辆快速有序通行；二是运营管理机构冬季降雪时将重点对收费

站口连接线进行巡查和除雪，协助地方除雪至国省干线，保障车辆能有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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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驶到收费站口；三是积极宣传高速通行安全性，吸引车辆通行高速公路。 

六、其他说明事项 

上述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数据系根据基础设施项目财务报表计算得出，

已经过本项目的运营管理机构河北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确认，但未经审计，

最终数据以经年度审计后的数据为准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，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

信息，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，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(https://www.icbccs.com.cn)或拨打

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(400-811-9999)进行相关咨询。 

风险提示：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

基金资产，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销售机构根据法

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、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，并提出

适当性匹配意见。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、招募说明书

（更新）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（更新）等基金法律文件，全面认识基金产

品的风险收益特征，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，根

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、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，对基金投资做出独立决策，

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。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“买者自负”原

则，在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后，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

风险，由投资者自行负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024 年 10 月 25 日 


